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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准公共物品治理探索 

——以黄石师院社区“四点半学校”为例
1
 

戴欢欢，钱 坤 

（湖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湖北黄石 435002） 

【摘 要】黄石市在探索社区治理机制创新建设过程中，引入“四点半学校”模式，解决社区居民实际问题，不

断提升社区服务能力，本文从社区治理的视角来探讨“四点半学校”的本质特性，分析“四点半学校”对促进社区

治理实现的重要作用，即推动社区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结构变革，以此来消解其对“四点半学校”建设发展和其它

社区准公共物品治理发展的限制，促进“四点半学校”和其它社区准公共物品治理发展过程中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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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市十三五规划指出：“要创新社区治理机制、推动社区回归自治本位，要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积极支持和引导社会组

织参与社区服务与管理，以此提升黄石市社会治理能力。”
[1]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位，承担着多项管理、服务职能，社区治

理的实现就成为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基础。小学生学后托管问题一直是黄石市各社区居民反映较多的问题，是社区治理的

重要内容，为妥善解决这一问题，黄石市在黄石港师院社区创办了首家“四点半学校”进行试点，以期取得成效和经验后再进

一步推广。“四点半学校”是社区依托现有的资源条件创办的公益托管机构，以此来解决社区小学生在放学至家长下班前的这个

时段内的管理问题。机构的创办不仅能够解决家长的担忧、保障孩子健康成长、促进社区和谐，还能够探索建立学校教育、家

庭教育、社会教育相衔接机制。本文从社区治理的视角来分析“四点半学校”的建设和发展，探讨“四点半学校”对促进社区

治理实现的重要作用。 

一、师院社区“四点半学校”和社区治理 

师院社区成立于 2001 年 10 月，辖区面积 1.2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2872 户，共 8715 人。自 2009 年改革以来，社区管理模

式便由过去的四级，逐步转变为市、区、社区三级，区政府直接面对社区，社区工作由区管理委员会（与区民政局合署办公）

直接指导、协调，形成了“市一区一社区”三级管理的“扁平化”管理格局。
［2］

 

对社区居委会来说，师院社区内有中小学生 1200 余人，按照黄石市现行的教育制度，学生一般都是在下午四点和四点半左

右放学，而家长一般要到六点钟才能下班，在这期间两个小时的时间差就成了孩子监管的“真空时段”，很多孩子（特别是社区

内 1000 双职工父母的孩子）无人照看，在放学之后处于失管和失教的状态，这不仅极其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更不利于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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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谐稳定。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宁波市白鹤街道紫鹃社区率先实行“四点半学校”试点，之后该模式在上海、深圳、武汉等全国多地

推广。黄石市教育局和共青团黄石市委员会在经过考察讨论之后决定把师院社区作为试点，试图通过在社区内创办“四点半学

校”解决小学生学后托管问题，并探索学校、家庭、社区“三位一体”教育格局的新实践，力求将这种模式在全市推广，让“四

点半学校”在社区层面制度化。师院社区的“四点半学校”自 2016 年 9 月开班以来，已在社区办公室二楼建成将近 100 平的服

务中心作为社区“四点半学校”的主要活动场所，内设有活动中心和图书阅览室，桌椅共计 40 余张，课外书籍有 100 多册，也

已接受新华书店和其他社会力量的多次捐赠。 

（一） “四点半学校”治理本质的准公共性 

准公共物品作为公共物品中的一种，是在城市社区范围内提供的介于纯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之间的物品，准公共物品在消

费过程中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非竞争和非排他性。准公共物品的供给一般是由政府和市场共同担负，准公共物品的治理一般是

由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组织共同治理。
［3］

这也就是说，社区准公共物品就是在社区内由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组织共同向社区居民

提供的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物品，社区内准公共物品一般由社区内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组织共同治理。 

师院社区的“四点半学校”，从供给主体上看，由于供给难度大、供给成本髙、且是免费的，所以社区内的居民、社区组织、

社会组织、市场都无法单独提供，只能是由政府和社区共同提供；从服务对象看，师院社区“四点半学校”主要是为师院社区

辖区居民服务的，且主要是社区内放学后无人照看的小学生，即面向特定范围内的特殊人群；从公共物品非竞争、非排他的特

性来看，师院社区“四点半学校”所包涵的资源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非竞争、非排他，由于“四点半学校”资源特定范围内的

公共性，某一特定资源被一人使用之后，在短时间内就必定会影响其他人的使用，并且由于“四点半学校”内供给资源的相对

有限性，在某种特定资源的获得上就必定会存在一定范围的竞争。 

（二） “四点半学校”治理主体的局限性 

师院社区作为行政型社区，其治理模式所体现的治理结构是社区组织少、社区居民参与少、参与水平低致使治理主体多元

化不够，社区居委会行政化倾向严重，社区居委会基本为上级政府的“传话筒”和“办事员”，“四点半学校”作为社区准公共

物品在治理过程的行政控制较强，治理组织体系不完善。 

其一，责任主体不明确。师院社区“四点半学校”由于处于探索建设的初期，各方面制度还不完善不健全，加上整个黄石

市也都处于试点探索期，更没有法律规范或统一的规章制度来对“四点半学校”建设进行规范，因此就导致“四点半学校”建

设管理的责任主体不明晰。对于“四点半学校”的创办方和参与方来说，没有相应的责任监督，“四点半学校”在法律上就缺乏

明确的责任承担主体。如果没有法律上的责任人，必然会直接导致孩子缺乏安全保障。特别是在一些活动中，如果造成了孩子

受伤等意外事件，就很难确定事故的责任归属。如果不能明确各方的责任和义务，就会形成各方推倭逃避责任的混乱局面，这

样就极其不利于“四点半”学校的管理和建设，甚至直接影响到“四点半学校”的建设水平和创办效果，从而诱发一些负面影

响。 

其二，实践主体不稳定。参加“四点半学校”的管理人员和教师，不论是参与的教师志愿者还是学生志愿者都具有“临时

性”。社区同黄石市教育局联手展开了手拉手教育自愿者联盟来解决“四点半学校”的师资问题，已有 8名首批上岗的自愿者老

师；社区也与黄石市教育局及湖北师范大学建立共驻共建良好志愿服务队伍，与湖北师范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达成共

驻共建协议。虽然这些努力初步解决了师资力量和参与力量的供续，但是从志愿者教师和志愿者学生参与的时限和次数来看，

大多具有临时性。志愿者老师是由教育志愿者联盟提供实行分批次上岗，而志愿者学生基本上是湖北师范大学的志愿者服务队

伍按照次数提供服务、参与活动，流动性很大。参与的志愿者教师可以视为短期兼职，则参与的学生自愿者就全是临时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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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使得参与的人员队伍的稳定性不强，专职力量缺乏。这极其不利于志愿者教师和学生同小学生融洽关系的建立，必将会引发

“四点半学校”在学生管理方面的问题。更进一步来讲，随着“四点半学校”招生规模的扩大，人员师资长期供给乏力的潜在

问题也会逐渐显现出来，而由人员师资的稳定性所引发的学生管理方面的问题必然会被放大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 

其三，参与主体效率低。从社区治理体系来看，首先社区居民自治水平也不是太髙，整个市区社区协商议事会和社区居民

代表大会参与率普遍不髙，平均约占 15.68%;其次社区内的公民社会组织发展水平也大多停留在文艺活动层面，而像维权类、议

事类、志愿服务类的公民社会组织严重缺乏，并且缺乏对社区社会组织的科学引导，居民参与社区事项决策、自主管理社区事

务的平台也尚未完全建立。
[4] 

由此体现社区“四点半学校”建设过于依赖上级政府的支持和支撑，参与力量也主要是上级政府和社区居委会，社区居民

和社区组织参与少。 

（三）“四点半学校”治理环境的制约性 

“四点半学校”建设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内容，在支撑着“四点半学校”的建设和发展的同时，现有社区资源条件、治理环

境也限制着其进一步发展。社区的治理环境和治理现状其实是由社区治理结构所决定的，有什么样的治理结构就形成了什么样

的治理现状，造就了什么样的治理环境。社区治理结构是指社区辖区范围内的组织（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和社区居民共同

合作优化社区秩序和环境、供给社区公共物品，推进社区持续发展的制度和运作机制。
[5]
所以与其说是社区治理现状和治理环境

制约着“四点半学校”的建设和发展，不如说是社区治理结构。 

持续稳定的经费支持，支撑着“四点半学校”硬件设施的采购及其他物资的购买，直接影响着“四点半学校”的建设水平

和各方面的协调发展。并且师院社区的“四点半学校”是一项免费的公益性服务，作为一个行政性社区其资金财力全靠上级政

府的支持，社区的活动和办公经费都是由上级政府调拨专项资金，所以若无上级政府的财力支持，“四点半学校”的建设和发展

必将举步维艰。其实从“四点半学校”的创办上，也不难看出社区在我国财政体制中的尴尬地位。社区学生“真空”时间内的

照看问题已存在多时，但是直到 2016 年在政府的指导和支持之下才着手创办“四点半学校”加以解决。师院社区“四点半学校”

的创办虽然说是社区实践探索和政府大力推动的结果，但是如果没有政府的推动及其财力的持续支持，师院社区的实践探索可

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再从“四点半学校”的长期发展上来看，不论规模扩大还是物资供给更新和维护都需要稳定有力的财力

支持，并且随着这种模式的推广带来的建设资金的成倍增长，在现行的财政体制下很难单一靠政府长期提供，政府和社区必会

从其他途径寻求多元支持，并且控制“四点半学校”的运营成本。这终将会导致“四点半学校”的实际资金供给不能满足实际

建设和发展的需要，而制约和影响“四点半学校”的建设和发展。 

二、社区准公共物品和社区治理 

（一）社区准公共物品的需求本质 

就师院社区来说，“四点半学校”这一准公共物品得以供给，是由于政府和社区在解决社区内小学生学后监管这一问题上对

“四点半学校”都有客观需求。就政府来说，不仅希望通过“四点半学校”的实践探索解决小学生学后托管问题，并且希望探

索学校、家庭、社区“三位一体”教育格局的新实践；而社区居委会则希望通过“四点半学校”的实践探索促进社区和谐、改

善社区环境；社区居民则是由于时间和精力的原因对“四点半学校”有更直接更强烈的需求，他们希望“四点半学校”能够解

决自己的后顾之忧，保障孩子的健康和安全。这些不仅是师院社区“四点半学校”创办的动力，也是师院社区“四点半学校”

这一准公共物品供给的现实需求，也就是说对于“四点半学校”的需求促使了“四点半学校”这一准公共物品的供给。 

那么由此可知，其他的社区准公共物品的供给也是源自于社区内的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的需求。也是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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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需求的多样性和多样性决定了所需供给的社区准公共物品的多样性。但是总的来说，社区政府组织就是希望通过社区准公

共物品的供给来解决相应的问题，实现其相应的行政管理目标和职能；社区居委会则是希望通过社区准公共物品的供给来满足

社区居民的需要，维护社区的稳定、促进社区的和谐、实现社区管理（治理）的目标；社区内的公民社会组织更是可以希望通

过社区准公共物品的供给来实现各自的组织目标。所以，可以说社区准公共物品的供给源自于对准公共物品的需求。 

（二）社区准公共物品的治理动因 

需求是利益的主观基础，利益是需求的社会形态，是需要和实现需要的手段统一，也即需要的实现制约着利益主体利益的

实现。
［6］

那么对社区准公共物品来说，就是社区准公共物品供给的质量和水平直接制约着人们利益的实现，因为社区准公共物品

供给的质量和水平决定着人们需求被满足的程度。所以为了保证自己利益的实现，人们就会努力去影响甚至是参与社区准公共

物品的供给和管理过程，以保障社区准公共物品供给的质量和水平，这就构成了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准公共物品治理的动机。 

在诸多的利益之中，占据基础和核心地位的又是经济利益。所以从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准公共物品治理内在动因的角度来，

经济利益相关是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准公共物品治理参与的基础动力。经济利益关联越紧密越广泛，参与的动机就会越强烈、范

围就会越广泛、层次也就会越髙。
[7]
但是社区居民的利益是丰富多样的，为了更有效地促进利益的实现，社区内具有相同利益的

居民还会组织起来，以团体或组织的方式来参与和影响社区准公共物品治理，这些组织随着不断地成长也就成为了社区内的公

民社会组织。 

就师院社区的“四点半学校”而言，随着“四点半学校”的建设及其所反映的问题的良好解决，首先就解决了家长们工作

的后顾之忧，也节省了家长在辅导孩子作业上的时间精力，对有的家庭来说更是省去了孩子放学后的托管费用，这些都关乎社

区居民的经济利益；其次，这些问题的良好解决还有利于缓和家庭中的亲子关系、促进孩子健康全面成长和构造良好的社区生

活环境和文化环境，而这些又都不是简单的经济利益所能够衡量的，孩子的健康成长、家庭的和谐以及良好的生活环境对社区

内的居民来说也都是至关重要的利益。 

（三）社区准公共物品的治理困境 

虽然在社区准公共物品的治理上社区居民和社区公民社会组织既有参与动力也有参与空间，但是在整个师院社区实际的治

理的过程中，由于社区行政型偏强、社区治理体系不完善、服务功能弱化等问题，师院社区内的社区组织和社会组织发育少、

社区居民的参与程度和参与水平不髙，社区居民和组织依然参与不足。这实际是由于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和素质不足、

社区组织发育不完善、政府组织过于强势所致。 

在其他社区准公共物品治理上也是这样，由于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结构的限制，社区准公共物品的治理必然会存在诸多困

境，供给主题过于单一、行政性太强，居民和公民社会组织参与不足、参与能力和素质不髙，治理过程的行政控制严重等等。

因此需要探索通过完善社区治理体系、变革社区治理结构来促进社区准公共物品供给主体和治理主体的多元化，锻炼社区居民

的治理能力和素质、提升社区居民参与范围和参与层次，促进社区公民社会组织的成长和发育，以此来解决准公共物品治理过

程中的问题。 

既然社区准公共物品的治理需要解决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结构的不足，并且在实现社区准公共物品治理和完善社区治理体

系、变革社区治理结构过程中都需要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那么就能以各种不同的相关利益为动力基础，以社区内的各项准公

共物品治理为契机，对社区居民进行广泛、升入、持久的社区治理参与的教育，以此来促进社区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结构的

变革、强化社区治理中多元主体的参与、弱化社区的行政化倾向，增强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物品治理的广度、力度和深度。

从内部增强社区准公共物品的治理动力，从外部优化社区准公共物品治理所处的治理体系和治理结构，推动社区准公共物品治

理的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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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社区准公共物品治理的途径 

（一）建立广泛参与的长效机制 

目前，师院社区“四点半学校”的建设和管理上学生家长参与少且参与层次低，主要是在安全协议的框架下的一种课堂上

的“陪读、伴读”式的参与，这就有悖于“四点半学校”创办的初衷——解决家长的后顾之忧。其实经过分析就不难发现，这

是由于“四点半学校”建设伊始“好孩子”的预设和实际的课堂管理过程中“不是好孩子”的现实之间的差距，以及由于“四

点半学校”在学生安全保障上主体责任不明确而不得不引入家长来解决“四点半学校”学生课堂管理和安全责任承担的窘境所

导致的，所以这种情况下的家长参与是被动的、低效的。 

但是在“四点半学校”建设和管理上引入学生家长本身并没有错，让家长参与到“四点半学校”的课堂活动中，通过家长

和孩子在一次次的互动交流和协作中深化情感、构筑信任，这都是“四点半学校”的建设初衷和预期效果。但这都是建立在“四

点半学校”管理主体责任明确的基础上，在此基础之上积极、大胆地吸收、引导、培育学生家长参与“四点半学校”管理和建

设。也就是说，在“四点半学习校”建设和管理的过程中，要在主体责任明确的基础上，明确各参与方的角色定位，广泛吸收

相关主体参与管理和建设，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职责明确、协作有力、运作髙效的责任机制。 

更进一步来说，在社区准公共物品治理的过程中，也需要在主体责任明确，角色定位准确的基础上，广泛吸收社区内的政

府组织、公共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以及其它社会力量参与，以推动准公共物品治理的实现，提升社区准公共物品供给的质量，

保障社区特定群体居民利益和社区公共利益的实现。具体来说，就是明确基层政府及其派出机构作为社区准公共物品出购买者

和规划者的作用；规范非营利性组织及市场承担准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应者角色同政府建立契约关系，承接政府委托的准公共

物品供给事项；发挥各社区组织作为监督者和社区居民利益表达、传递者的作用，监督社区准公共物品的管理和供给并作为政

府和居民沟通和交流的桥梁。
[8]
 

（二）探索自下而上的实践路径 

师院社区“四点半学校”受到师院社区行政型社区行政性偏强、服务功能弱化、治理体系不完善特点的影响，在建设和管

理的过程中有着明显的“自上而下”的行政化倾向，居民和公民社会组织参与少、参与水平低。因此在明确家长责任和角色定

位的基础上，促进学生家长（社区居民）在相关共同利益基础上成立相关服务组织和团体，在现有的责任机制框架下参与“四

点半学校”建设和管理。并且在条件成熟以后逐渐把部分事务管理权和一些建设事务的监督权让渡给学生家长（组织），激发家

长作为一方重要参与力量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使其更深层次、更广范围地参与到“四点半学校”的建设和管理上来。这样才

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居民在“四点半学校”建设管理过程中的作用。也就引导学生家长（社区居民）“自下而上”的成立相应的组

织团体，参与到“四点半学校”的建设和管理上来。 

既然在“四点半学校”的建设和管理上可以选择“自下而上”的实践路径，那么在社区准公共物品治理上同样可以探索“自

下而上”的实践路径。在社区准公共物品治理的过程中，也可以通过发现相关利益、激发相关利益、寻找有效参与的相关利益，

并且以这些相关利益为基础吸引社区居民和公民社会组织积极主动的参与。在这个过程中培育和锻炼社区居民和公民社会组织

的参与能力和素质，引导和培育社区居民以共同的相关利益为基础成立组织和团体，并以这种形式参与社区准公共物品的治理。

并且在条件成熟以后逐渐把社区准公共物品的相关管理和监督权交由社区居民组织来施行，以求在多元主体协商合作的基础上

实现对社区准公共物品的治理。即在社区准公共物品治理过程中通过自下而上的路径来弱化准公共物品治理过程中的行政控制，

充分发挥多元主体的协商、合作的作用，以此来提升社区居民和公民社会组织参与层次和水平。并通过自下而上的路径来促进

社区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结构的变革，促进社区准公共物品治理的实现。 

（三）搭建多方联动的互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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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积极探寻“四点半学校”和其他社区治理活动在实际实践过程中相互衔接和合作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武汉市青山区的“四

点半学校”在这方面就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社区组织“四点半学校”的学生成立了社区护绿护卫小分队、社区宣传队，来参与

和推动社区卫生文明创建活动，并将这些活动作为“四点半学校”学生社会实践课程的一部分。 

在师院社区“四点半学校”建设过程中也可以借鉴这一经验，结合社区其他建设活动的需要，让“四点半学校”的学生组

成小分队参与到环境卫生、安全文明、文化宣传等相关的社区管理活动中，并把它作为“四点半学校”学生社会实践课程的重

要部分，甚至可以以“四点半学校”的学生为纽带来发动和带动学生家长参与的社区相关建设活动中来，以此来促进社区居民

的参与、降低社区治理成本、实现相关建设活动的预期效果，并且更重要的是能够促进社区居民和组织能够长期、持续参与到

社区治理的活动中来，这不仅有利于社区居民参与能力和素质的培养、锻炼和提升，也有利于社区组织的培育和发展，为社区

组织广泛、升入、多层次参与社区治理活动提供契机。 

在社区准公共物品的治理上同样需要探索某一特定的准公共物品与其他社区管理和服务活动相互衔接的可能性，以特定的

相关利益为基础和契机，探索该类社区准公共物品治理与其他社区建设活动相互衔接、协调的可能性的最终实现，并最终实现

各种社区准公共物品治理活动的协调衔接，提升社区治理活动的协调性和联动性。即通过以相关利益为基础和契机探索实现各

种不同的社区准公共物品治理活动的相互衔接、相互协调，以此来搭建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准公共物品治理的多方联动的互动平

台，以促进社区居民和公民社会组织持续、广泛、升入的参与社区准公共屋平的治理。 

总体来说，师院社区“四点半学校”是师院社区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一种对社区居民进行社区参与的教育，提升社区居

民参与素质和能力的有力工具。师院社区“四点半学校”的建设和发展都是在现有的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结构中进行的，既是

当前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结构下社区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社区治理实现的一个重要工具、平台和载体。换而言之，虽然社区

准公共物品治理的发展既受到当前社区客观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但是也可以在社区准公共物品治理的过程中根据社区治理体系

完善和社区治理结构变革的需求对社区居民的参与能力和素质进行培育和锻炼，以促进社区居民在社区准公共物品治理乃至社

区治理活动中的参与，把社区公共物品治理作为社区治理参与教育的重要工具、平台和载体，来不断增强社区公民社会组织的

发展、壮大，推进社区治理模式和治理结构的变革，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当然这其中也有许多问题值得继续深入探究，如在责任主体明确的基础上“四点半学校”管理和建设过程中学生家长（社

区居民的引入），以及“四点半学校”的管理权和建设事务的监督权让渡各家长（居民）组织的条件及让渡的范围层次等问题不

仅本文中未予以细致论述说明，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也还有待细致、精深探究；再者就是，虽然武汉市青山区“四点半学校”

的建设与社区其他建设活动的衔接协调已经实现并取得实效，但是其他的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同该事务以外的建设活动的衔接

和协调，甚至是更广范围的社区治理活动之间的衔接和协调都还有待于实践的进一步探索和证实。这些都是本文的不足和缺陷，

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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